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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827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129號裁定 (下稱

系爭裁定)係依牴角蜀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未

適用憲法規定 ,造成憲法保障人民行使釋憲權之限制 ,牴觸憲法

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

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定 ,請求司法院停止適用憲法

訴訟法 ,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

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60條

第 7款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

三 、查本件聲請書並未記載得據以為聲請之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不利

確定終局裁判 ,其聲請已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況系爭裁定

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

得據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

不合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29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孫國慧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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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828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148號裁定 (下稱

系爭裁定)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未

適用憲法規定 ,造成憲法保障人民行使釋憲權之限制 ,牴觸憲法

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

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定 ,請求司法院停止適用憲法

訴訟法 ,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 >、見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

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60條

第 7款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

三 、查本件聲請書並未記載得據以為聲請之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不利

確定終局裁判 ,其聲請已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況系爭裁定

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

得據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

不合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4月 29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4

書記官

月

孫國慧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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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829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156號裁定 (下稱

系爭裁定)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未

適用憲法規定 ,造成憲法保障人民行使釋憲權之限制 ,牴觸憲法

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

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定 ,請求司法院停止適用憲法

訴訟法 ,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

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60條

第 7款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

三 、查本件聲請書並未記載得據以為聲請之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不利

確定終局裁判 ,其聲請已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況系爭裁定

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

得據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

不合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4月 29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

書記官

月

孫國慧

30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830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212號裁定 (下稱

系爭裁定)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未

適用憲法規定 ,造成憲法保障人民行使釋憲權之限制 ,牴觸憲法

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頂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

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定 ,請求司法院停止適用憲法

訴訟法 ,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

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60條

第 7款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

三 、查本件聲請書並未記載得據以為聲請之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不利

確定終局裁判 ,其聲請已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況系爭裁定

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

得據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

不合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月 29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4

書記官

月

孫國慧

30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841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依憲法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

號解釋 ,向 司法院聲請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聲請人基於憲法法

庭 115年審裁字第 211號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之違憲案例 ,主

張憲法訴訟法牴觸憲法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

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聲

請解釋憲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

定有明文 。

三 、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

裁判 ,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其聲請核

與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至聲請人聲請停止準

用憲法訴訟法部分 ,非屬人民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得聲

請之事項 ,此部分之聲請亦於法不合 。綜上
,本件聲請均不合法 ,

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5     月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4     日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書記官 朱倩儀
凋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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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842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依憲法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

號解釋 ,向 司法院聲請停止準用憲法訴訟法 ;聲請人基於憲法法

庭 115年審裁字第 213號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之違憲案例 ,主

張憲法訴訟法牴觸憲法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

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聲

請解釋憲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

定有明文 。

三 、查系爭裁定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確定終局

裁判 ,聲請人亦未據其他確定終局裁判而為本件聲請 ,其聲請核

與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至聲請人聲請停止準

用憲法訴訟法部分 ,非屬人民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得聲

請之事項 ,比部分之聲請亦於法不合。綜上
,本件聲請均不合法 ,

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5     月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4     日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書記官 朱倩儀
月   5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843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

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 ,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288號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條 、第 298條 、民事訴訟法第 32條至第 38條 (下合稱系爭規

定一 )、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

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合稱系爭規定二),牴觸憲法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備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

判之理由者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59條 、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自不

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

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

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此部分之聲請核屬聲

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

1



中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5   月   4    日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書記官 朱倩儀
月   5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844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抗告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因抗告事件 ,認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204號

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條 、

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102條 、第 176條 、第 266條 、第

298條 、民事訴訟法第 284條 (下合稱系爭規定一 )、 行政訴訟法

第 73條 、第 98條之 4、 第 l04條 、第 265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合稱系爭規定二),牴觸憲法 ,聲請裁判

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備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所定要件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

判之理由者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59條 、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系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自不

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

爭規定二聲請部分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其所陳實均與系爭確

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此部分之聲請核屬聲

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

l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5     月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4     日

呂太昨

蔡宗珍

朱富美

書記官

月

朱倩儀

5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845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

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619號裁定(下

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

條 、第 73條 、第 265條 、第 266條及第 298條規定(下併稱系爭

規定一)、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l02條 、第

l04條 、第 176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及第 284條規

定(下併稱系爭規定二)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

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頂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據

以對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至其餘所陳
,僅係以一己

之見 ,泛言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並未具體指摘系爭確定終

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之處 ,其聲請與憲訴法第 59條

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l



中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5     月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5     日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書記官

月

謝屏雲

5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846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

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634號裁定(下

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

條 、第 73條 、第 98條之 4、 第 265條 、第 266條及第 298條規

定(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102條 、第 l04條 、第 176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

及第 284條規定(下併稱系爭規定二)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

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頊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據

以對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至其餘所陳
,僅係以一己

之見 ,泛言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並未具體指摘系爭確定終

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之處 ,其聲請與憲訴法第 59條

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



中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

5     月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5     日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書記官

月

謝屏雲

5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848號

聲 請 人 鄭凱元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工雲玉律師

上列聲請人為確認公法上債權不存在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

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於中華民國 99年間入學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下

稱中正預校 ),畢業後於 102年 6月 24日 入學中華民國海軍軍官

學校 (下稱海軍官校),並 自 107年 5月 7日 起任軍官服役 。嗣

聲請人申請提前退伍 ,經核准於 112年 8月 1日 退伍 。空軍第六

混合聯隊以聲請人係志願提前退伍 ,依 l07年 l1月 29日 訂定發

布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未服滿最少服役年限志願申請退伍賠償

辦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應賠償受領之公費待

遇、津貼及訓練費用加總金額之二倍 ,聲請人並為此簽立切結書。

嗣聲請人起訴請求確認空軍第六混合聯隊對聲請人之前開公費

待遇及津貼賠償金不存在 ,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以聲請人之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聲請人提起上訴
,亦經最高行

政法院 113年度上字第 379號判決 (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以聲

請人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聲請人乃提起本件裁判及法規範憲

法審查聲請 ,聲請意旨略以 :

(一 ) 軍、士官若係因可歸責於軍、士官本身原因而提前退伍 ,依 l04

年 6月 1日 訂定發布之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

賠償辦法 (下稱賠償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 ,僅需賠償所受

l



領之公費待遇及津貼一倍 ,但非不適任且無可歸責事由之軍、

士官於申請自願退伍時 ,依系爭規定卻須賠償二倍之賠償金 ,

顯係對無犯錯 、無不適任者所為之不合理差別待遇 ,違反憲法

上平等原則 。

(二 )聲請人係因信賴提前退伍應負擔之賠償金額 ,應適用賠償辦法
第 5條第 1項 ,而和中正預校、海軍官校及空軍第六混合聯隊

簽訂行政契約 ,乃繼續性法律關係 ,系 爭規定對聲請人而言係

不真正溯及既往 ,卻未就聲請人之信賴保護利益為任何過渡補

償措施 ,過度侵害聲請人之信賴利益而不應予以適用 ,但確定

終局判決卻仍適用系爭規定而非賠償辦法第 5條第 1項 ,已違

反信賴保護原則 。

(三 ) 空軍第六混合聯隊未依行政程序法第 146條第 2項規定 ,補償

聲請人因調整契約內容所受之財產上損失 ,亦未依同條第 3項

規定以書面通知聲請人 ,俾使聲請人得依同條第 4項規定終止

契約 ,故確定終局判決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46條規定。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 、經查 :

(一 ) 關於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核比部分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執一己

之主觀見解 ,指摘確定終局判決因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46條規

定及適用系爭規定侵害聲請人之信賴利益而違憲 ,尚難謂已具

體敘明確定終局判決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

(二 ) 關於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核比部分聲請意旨所陳 ,亦僅係泛

言系爭規定違反平等原則 ,亦難謂已具體指摘系爭規定有何牴

2



觸憲法之處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所規定之要件不符 ,本庭爰

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頂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5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5 日

3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849號

聲 請 人 黃東治

送達代收人 陳敏男

上列聲請人為申報公職人員財產事件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

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l14

年度簡上字第 69號判決 (下稱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法 (下稱財產中報法)第 5條第 1項 (下稱系爭規定

一)關於債務部分 ,違反憲法上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 ;(二 )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財產申報法第 5條第 2項 (下稱系爭規定

二),將公職人員之配偶所有財產一併列為應申報之財產
,已侵害

公職人員配偶之財產權及隱才ㄙ權 ;(三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財

產申報法第 12條第 1項 (下稱系爭規定三 )、 同條第 3項 (下稱

系爭規定四)所規定之 「故意」要件 ,已逾越行政罰法第 7條規

定而牴觸憲法 ,爰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頂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1



三 、經查 :

(一 )確定終局判決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三 ,聲請人自不得持確定終局
判決就系爭規定三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核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持一己之主觀見解 ,泛言系爭規定

一、二及四違憲 ,尚難認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系爭規定一、二及

四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不符 ,本庭爰依

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5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5 日

2



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850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

二 、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204號裁定準用憲法訴訟法

牴觸憲法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

第 5條第 4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 ,而聲請解釋憲法 ,

核屬對該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 ,核與憲法訴訟法第 39條規定

未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5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5 日

⊥





憲法法庭 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851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

二 、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209號裁定準用憲法訴訟法

牴觸憲法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
‘
第 5條第 4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而聲請解釋憲法 ,核

屬對該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 ,核與憲法訴訟法第 39條規定未

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

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5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5 日

l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872號

聲 請 人 曾繁祺
上列聲請人因交通裁決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

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11碎 年度

巡交字第 8少 號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及其所適用之交通部中華

民國 82年 碎月 22白 交路字第 00少81l號函 、l0少 年 l1月 2日 交

路字第 l0必 0088併 號函 (下併稱系爭函),有違憲疑義 ,聲請人

確有客觀具體陳述 ,但經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碎61號裁定子

以不受理 ,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查庭得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

訟法第 3少 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b款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聲請人曾就系爭判決及系爭函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經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碎61號裁定予以不受理在案 。茲復

行聲請 ,核其聲請意旨 ,係就前開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 ,本庭

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4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碎  日

l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873號

聲 請 人 丁致良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提審案件及憲法法庭審查庭不受理裁定 ,聲請裁判

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l12年度抗字第 l123

號刑事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一)所適用之提審法規定 (下稱系爭

規定一)不足以提供憲法第 8條之保障 ,應子修正 ,系 爭裁定一

亦應受違憲宣告 ;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273號裁定 (下稱系

爭裁定二 ),及所適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15條 、第

3p條 、第 5少 條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 ),違又憲法實質正義之

要求 。爰就系爭裁定一 、二 、系爭規定一 、二 ,聲請裁判及法規

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前項聲請 ,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憲訴法第 5少 條定有明文 。又當事人不在

憲法法庭所在地住居者 ,計算法定期間 ,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而

聲請逾越法定期限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則分別為

憲訴法第 lb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碎款所明定 。另對於憲

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之

裁判聲明不服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3少 條及

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亦分別定有明文 。

1



三 、經查 :(一 )關於聲請人就系爭裁定一及系爭規定一聲請裁判及法

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聲請人曾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l12年度提字

第 3炒 號刑事裁定提起抗告 ,經系爭裁定一以抗告無理由為由駁回

抗告而確定 ,是此部分聲請應以系爭裁定一為確定終局裁定 。惟

系爭裁定一於中華民國 l12年 12月 b日 送達聲請人 ,聲請人係於

l15年 碎月 1日 始提出本件聲請書於憲法法庭 ,是本件此部分之

聲請已逾越前述之 6個月法定期限。(二 )關於聲請人就系爭裁定

二及系爭規定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聲請人認系爭

裁定二及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有違憲疑義 ,核屬對於憲法法庭審

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 ,是比部分之聲請與憲訴法第 3少 條規定有

違 ,且無從補正 。

四 、綜上 ,是本件聲請與上開憲訴法規定要件均不合 ,本庭爰以一致

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碎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碎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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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87碎 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

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l碎 年度聲字第 “θ號裁定
(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少 條 、第

20條 、第 73條 、第 2少8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行政訴訟法第

碎少條之 1、 第碎θ條之 3、 第 l02條 、第 l0碎 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 、第少5條 、第 28碎 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等規定 ,有違憲疑

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b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θ 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一 )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

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二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其

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核

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碎  日

l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書記官 陳佳微
月   碎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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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875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訴訟救助之抗告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碎 年度抗字第 212號裁定 (下

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少 條 、第 20

條 、第278條 、第 283條 、2少8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行政訴

訟法第碎θ條之 l、 第 73條 、第θ8條之碎、第 l0碎 條 、第265條 、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θ5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等規定 ,有

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b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一 )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

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二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其

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核

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碎  日

l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書記官 陳佳微
月   碎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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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876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

二 、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2碎2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反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而聲請解釋憲法 ,核屬對之

聲明不服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碎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碎  日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877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

二 、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2bl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反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而聲請解釋憲法 ,核屬對之

聲明不服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碎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碎  日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878號

聲 請 人 裘秀慧
林宜榮

上列聲請人因老人福利法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

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11碎

年度高上字第 3號判決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誤用司法院

釋字第碎碎3號及第 61碎 號解釋 ,作成不利於聲請人之判決 ,且其

所適用之中華民國 ll0年 l1月 θ日修正發布之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發給辦法第 5條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一)以臺灣地區為標

準 ,造成計算基礎不平等而形成地區歧視 ,社會救助法第 5條 、

ll0年 l1月 少日修正發布前之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第

7條及第 8條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排除扶養義務為第一順

位者 ,致全家人口計算範圍變動 ,影響家庭總收入計算 ,使聲請

人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數額減少 ,已違反民法第 l000條 、

第 l05θ 條 、第 1ll碎 條 、第 ll15條 、第 1l16條 、第 ll17條 、第

l138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 、

第 3條 、第 5條 、第 11條 、憲法訴訟法第碎2條等規定 ,牴觸憲

法第 7條 、第 l0條 、第 15條 、第幻 條 、第 80條 、第 172條之

規定 。(二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1l碎 年度簡抗字

第 16號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一),肯認原審認定聲請人

起訴已逾越法定期間之見解 ,駁回聲請人提起之抗告
,違反行政

訴訟法第 l15條 、民事訴訟法第邱8條 、第 2bl條 、信賴保護原

l



則 ,牴觸憲法第 16條及第 80條規定 。 (三 )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

一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ll碎 年度簡抗字第 15號

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二),否 准聲請人提起之抗告 ,且

其所適用之老人福利法第 12條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三),就中低

收入老人未接受收容安置者 「得申請」發給生活津貼 ,未考慮老

人之實際需求 ,造成聲請人權益受損害 ,應改為 「主動協助輔導

申請」 ,系 爭規定三因違反老人福利法第 1條之宗旨 ,牴觸憲法

第 15條 、第22條 、第 23條規定等語 ,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

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b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審查

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少 條及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又 ,憲訴法第 5θ 條第 1項所定

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

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時 (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

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如非針對確定

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而

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之法定要件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屬以一已之見解 ,爭執系爭確定終局判決 、

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一及二認事用法所持見解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

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如何不法之侵害 ,及系爭確定終局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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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決 、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一及二 ,與系爭規定一至三究有如何牴觸

憲法之處 。是本件聲請與上開憲訴法所定之要件均不合 ,本庭爰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l15  年   5  月  碎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書記官

月

陳佳微

碎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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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87少 號

聲 請 人 邱港發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 217b號 、臺灣高

等法院 l12年度上訴字第 3750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l1上 年度訴

字第 553號刑事判決 ,所適用之刑法第幻 條第 1項 、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第 7條第碎項及第 12條第碎項等規定 ,有違憲疑義 ,

爰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b個月不變期間內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

決 ;聲請逾越法定期限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

訟法第 5少 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碎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一 )聲請人曾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ll1年度訴字第 553號

刑事判決提起上訴 ,經臺灣高等法院 l12年度上訴字第 3750號刑

事判決駁回上訴後 ,聲請人復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 li3年度台

上字第 2176號刑事判決以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為由 ,予以駁回
,

是本件聲請應以前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合

先敘明 。(二 )前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於中華民國 l13年 7月 23

日即已寄存送達聲請人 ,Jl任聲請人於 ll碎 年 12月 15日 始提出本

件聲請書於憲法法庭 ,是本件聲請顯已逾越上開規定之法定聲請

⊥



期間。

四 、綜上 ,本件聲請與上開規定要件不合 ,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

理t。

中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5    月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碎     日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書記官 陳佳微
月   碎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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